第二十届留学英才招聘会暨国家留学人才就业服务平台(北京专场)活动参会协议书
甲方：    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乙方参加由甲方组织于2023年10月 2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“第二十届留学英才招聘会暨国家留学人才就业服务平台(北京专场)”活动相关事宜，双方一致同意并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的责任和义务
1．甲方向乙方提供大会会务咨询、安全巡视、人员疏导、广播等方面的服务。
　　2．甲方向乙方提供良好的招聘环境，并以网站等多种信息发布方式宣传本次活动。
二、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　　1．乙方报名时须在甲方招聘会支持网站上注册,并如实填写相关信息。
2．乙方在活动期间应遵守活动纪律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任何费用；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从事与人才招聘无关的业务。
　　3．不得大声播放宣传片、宣传带等干扰其它展位的正常招聘；不得在会场散发违法资料或信息。
　　4．乙方在活动期间应保管好个人及单位的财物，如遇到任何问题应及时咨询甲方会务组。
　　5．如乙方违反其责任和义务的第1、2、3条，活动主办方有权将乙方清除出场，相关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三、违约责任
　　1．如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协议约定的，需向对方赔偿其因此造成的损失（限参展费内，遇不可抗力除外）。
　　2．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单方退展，在会期前一周时间之前退展，总参展费的20％作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违约金；会期前一周之内及会期期间退展，总参展费的50％作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违约金。
四、约定的服务项目和费用
1．甲方为乙方提供招聘展位          个，每个标准展位的参展费为 5000    元人民币，共计         元人民币。 
2.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费用，甲方确认收到乙方已支付的参展费后开具相应发票。
　　3. 如乙方有其他需求（会刊广告、会场广告等），与甲方协商后，双方另行书面协议计费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签字盖章生效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　
　　　
　　甲方（盖章）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	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　

　　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	     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　

　　联系人：杜老师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	  联系人：　
　　联系电话：62677605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　　电子信箱：zhaopin01@cscse.edu.cn	  电子信箱：
传真号码：010-62677613	            传真号码：
协议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     协议邮寄地址:
西路56号辉煌时代大厦6层 回国处
 邮编：100080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年     月     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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